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忠 110 偵 139 妨害自由 馬公分局 許○綾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139 重利 馬公分局 莊○揮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139 重利 馬公分局 王○翰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266 家庭暴力防治 白沙分局 薛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274 家庭暴力防治 白沙分局 薛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287 毀棄損壞 馬公分局 吳○俊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444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澎縣警局 洪○龍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0 偵 452 家庭暴力防治 馬公分局 林○廷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09 偵 868 妨害名譽 馬公分局 王○涵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公 109 偵 868 妨害名譽 馬公分局 蔡○安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公 110 偵 33 過失傷害 馬公分局 陳○?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公 110 偵 148 妨害自由 馬公分局 林○安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108 詐欺 檢○官簽分 許○鄉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0 偵 396 侵占等 馬公分局 蔡○絹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13 洗錢防制法等 蘆洲分局 傅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軍偵 17 竊盜等 馬公分局 吳○農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0 軍偵 17 竊盜等 馬公分局 顏○信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0 軍偵 17 竊盜 馬公分局 陳○強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0 軍偵 17 竊盜等 馬公分局 張○黎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09 偵 525 業務侵占 澎湖調查站 顏○雲 起訴

忠 110 偵 243 詐欺 臺灣高檢 王○生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333 竊盜 馬公分局 王○蓮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0 偵 351 偽造文書等 馬公分局 吳○嶢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391 毀棄損壞 馬公分局 鄒○安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54 詐欺 埴○藝術有限公司 張○國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54 詐欺 埴○藝術有限公司 郭○郎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54 詐欺 埴○藝術有限公司 郭○男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67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馬公分局 廖○安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78 詐欺 許○蓮 俞○文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78 詐欺 許○蓮 陳○君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78 詐欺 許○蓮 吳○偉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79 詐欺等 李○ 許○遠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90 偽造貨幣 馬公分局 廖○穎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91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澎縣警局 趙○慶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忠 110 撤緩偵 17 詐欺等 本○執行科 陳○宇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速偵 142 偽造文書等 馬公分局 吳○嶢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速偵 156 公共危險 馬公分局 盧○辰 緩起訴處分.職權再議

忠 110 偵 471 洗錢防制法等 斗南分局 陳○宇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廉 110 調偵 12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蔡○龍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2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俞○葳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2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王○文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黃○洋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陳○德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葉○鋐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高○恩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呂○凱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張○文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陳○雄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許○烜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郭○銘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許○維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趙○澤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8 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蔡○辰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許○烜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郭○銘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許○維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王○文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俞○葳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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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葉○鋐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蔡○辰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陳○雄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張○文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高○恩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陳○德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蔡○龍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呂○凱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趙○澤 起訴

廉 110 調偵 19 妨害自由 澎湖馬公調委 黃○洋 起訴

公 110 偵 456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許○聰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公 110 偵 477 過失傷害 檢○官簽分 黃○民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10 撤緩偵 16 公共危險 本○執行科 陳○期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449 傷害 馬公分局 許○熹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62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馬公分局 陳○芳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公 110 偵 324 竊盜 馬公分局 常○祥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315 竊盜 馬公分局 汪○惠 起訴

忠 110 偵 329 傷害 馬公分局 何○興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414 竊盜 馬公分局 汪○惠 起訴

忠 110 偵 461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 馬公分局 王○泓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69 侵占 馬公分局 高○樹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69 侵占 馬公分局 羅○芬 不起訴．得再議

明 110 偵 96 竊盜 馬公分局 謝○均 起訴

明 110 偵 96 竊盜 馬公分局 凌○? 起訴

明 110 偵 198 竊盜 馬公分局 謝○均 不起訴．得再議

明 110 偵 198 竊盜 馬公分局 凌○? 起訴

明 110 偵 198 竊盜 馬公分局 柯○婷 不起訴．得再議

明 110 偵 302 詐欺 臺灣高檢 董○慧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明 110 偵 314 詐欺 馬公分局 辛○庭 不起訴．不得再議

明 110 偵 386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凌○? 起訴

明 110 偵 386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謝○均 起訴

明 110 偵 412 詐欺 新化分局 薛○翔 不起訴．得再議

明 110 偵 432 詐欺 竹一分局 薛○翔 不起訴．得再議

明 110 偵 448 毒品防制條例 馬公分局 謝○均 起訴

明 110 偵 448 毒品防制條例 馬公分局 凌○勳 起訴

明 110 調偵 17 過失傷害 澎湖白沙調委 洪○進 不起訴．得再議

明 110 調偵 17 過失傷害 澎湖白沙調委 鄭○騰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廉 110 偵 395 毀棄損壞 馬公分局 趙○忠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廉 110 撤緩 18 不能安全駕駛 本○執行科 曾○立 撤銷緩起訴處分

忠 110 偵 135 家庭暴力防治 馬公分局 陳○英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73 傷害等 馬公分局 龔○鎮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473 誣告 馬公分局 林○結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毒偵 46 毒品防制條例 馬公分局 吳○俊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調偵 22 家庭暴力之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孟○枝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調偵 22 家庭暴力之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黃○業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調偵 22 家庭暴力之傷害 澎湖馬公調委 孟○瑩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調偵 22 家庭暴力防治 澎湖馬公調委 孟○芬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撤緩 17 公共危險 本○執行科 吳○蓉 撤銷緩起訴處分

公 110 偵 340 不能安全駕駛 馬公分局 吳○達 緩起訴處分.職權再議

忠 110 偵 497 傷害 馬公分局 林○民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526 誣告 黃○烽 吳○登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廉 110 偵 309 過失致死等 檢○官簽分 陳○要 緩起訴處分.職權再議

廉 110 偵 455 過失致死 檢○官 葉○嘉 起訴

廉 110 軍偵 22 過失致死 馬公分局 葉○嘉 起訴

公 109 偵緝 13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林○志 聲請簡易判決

公 110 偵 284 詐欺 臺灣高檢 林○志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255 交通過失致死 白沙分局 盧○萱 起訴

忠 110 偵 312 交通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盧○萱 起訴

忠 110 偵 429 詐欺 檢○官簽分 潘○賓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502 過失傷害 劉○琦 黃○材 不起訴．得再議

忠 110 偵 502 過失傷害 劉○琦 李○漢 不起訴．得再議


